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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中 天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BEIJING  ZHONGTIANHE  ASSETS  APPRAISAL  CO.,LTD 

 

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

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或被评估企业）申报

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

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

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

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如实披露。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

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

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了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25010010 号•审计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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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参考上述•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七、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因本次经济行为对减值测试涉及的沈

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辽环矿评字

[2017]C022-C026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提请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

报告时应参考上述•采矿权评估报告‣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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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中 天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BEIJING  ZHONGTIANHE  ASSETS  APPRAISAL  CO.,LTD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涉及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摘要） 

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 90011 号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

法（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

减值测试涉及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简要

介绍如下： 

一、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为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沈

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根据本次评估的经济行为和本次的评估目的，委托方确定评估对象是沈

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即净资产，其中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186,198.19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合计 889,411.03 万元。本次评估中的账面

价值依据审定后的账面值确定。 

三、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特定的目的和评估时所依据的市场条件及被评估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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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状态，本次评估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六、评估结论： 

委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296,787.16 万元，评估价值 692,733.80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绝对增值额 395,946.64 万元，相对增值率

133.41%。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

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流动资产 1 594,557.17 596,696.49 2,139.32 0.36 

非流动资产 2 591,641.02 984,622.02 392,981.00 66.42 

其中：固定资产 8 266,593.11 415,858.99 149,265.88 55.99 

在建工程 9 190.00 19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14 109,178.79 356,958.14 247,779.35 226.95 

资产总计 21 1,186,198.19 1,581,318.51 395,120.32 33.31 

流动负债 22 805,130.05 804,923.27 -206.78 -0.03 

非流动负债 23 84,280.98 83,661.44 -619.54 -0.74 

负债合计 24 889,411.03 888,584.71 -826.32 -0.0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 296,787.16 692,733.80 395,946.64 133.41 

 

 

 

七、评估有效期：本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一年，即评估目的在

评估基准日后的一年内(即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始生效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失效)实现时，并无重大期后事项的，可以使用评估结论。超过一年，

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八、特别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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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本部的应收通化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的货款用于质押取得借款的余额为 435,000,000.00 元，质押期限

为 6 个月。 

(二)权属瑕疵事项： 

1.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有 35 处房屋无房屋所有权

证，被评估企业已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承诺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房屋所有

权证书正在办理之中。我们是在被评估企业具有完全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评

估，无证房产的建筑面积以企业申报数据为准，经评估人员核查，面积基本

相符。 

2.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一处土地使用权，位于辽阳热电厂北出口处望

水台村路东侧，面积约 7.24 亩。账面值为 543,487.38 元。该土地因辽阳政

府对各大企业的供汽要求，需建一处供汽锅炉房，经辽阳市城建部门协调下，

红阳热电与望水台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征用合同，合同规定：按国家•土地

法标准‣每亩 8 万元的土地补偿和安臵补偿支付给望水台村民委员会，该宗

土地无法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使用权证书，本次评估按照账面值列示，

列示金额为 543,487.38 元。 

3.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中，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位于沈

北新区蒲河路 81 号的土地使用权，系从沈阳联东臵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地

籍号为沈北(G)2012-057,土地的部分地块用于开发建设沈北办公楼，联东臵

业已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但对其中部分地块暂时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

证，被评估企业已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承诺该部分土地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

本次评估依据转让协议中对用地性质、土地用途、土地面积、和使用年限的

描述均为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如与未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证载相关信息

不符，需对评估结论做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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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车辆中部分名称不符。被评估企业已提供相关

文字说明，承诺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相关更名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我

们是以权属归属于被评估企业的前提下进行的评估，评估值中未考虑过户费

用。对未提供行驶证的车辆暂按账面值列示评估值。 

(三)红阳三矿构筑物中有 50 项巷道及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125,798,139.58

元，净值合计 86,557,790.79 元，由于暂时封闭，将来是否使用尚不能确定，

故本次评估按账面值列示。 

(四)由于鞍山市沈焦洗煤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末停产至今，车间设备

大部分属封存状态，无法履行正常的现场勘查程序，本次评估对该部分设备

类固定资产按账面值列示评估值。 

(五)本次评估对报废固定资产按可变现净值确定评估值。 

(六)纳入评估范围的隐蔽工程，评估人员是以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相关规

格、数量、使用状况及实物状态均为属实的前提下进行评估。  

(七)对固定资产-巷道的评估所采用的剩余可使用年限依据采矿权评估报

告中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确定。 

(八)采矿权价值评估结果的相关说明 

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评估值系引用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出具

的辽环矿评字[2017]C022-C026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中的结论，•采矿权

评估报告‣主要事项摘抄如下： 

1.评估方法：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2.假设条件。 

1)假设矿井能够按照采矿许可证规模组织生产，评估估算的各项生产经

营指标都能够得以实现； 

2)矿山生产的矿产品能够得以全部销售，并且实现产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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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

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4)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所提交的资源储量和年度动

用资源储量是真实可靠的,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

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等能够达到评估设定的指标并得以实现，矿山企业

保持持续经营； 

5)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评价指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假设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评估资料全部真实可靠，对评估结果的客观

合理性不产生影响；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3.主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

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人应及

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2)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

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3)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

告的基础，相关文件资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4)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未做特殊说明

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

承担相关责任。 

5)本评估报告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评估结论成

立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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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盛煤矿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中，还有 246.64 万吨可采

储量尚未进行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

矿权价款，本次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价款。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

者注意。 

自 2016 年国家开始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部分省份相继出台

文件对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进行调控。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煤矿安

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力重新确

定的批复‣ （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该矿生产能力

为 101 万吨/年。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国家及各省对煤炭矿

井生产能力的调控政策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

生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

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120 万吨/年）进行估算，确定其采矿权价值。

同时，按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规模（101 万吨/年）来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

的影响。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在其它评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101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井还可服务约 13 年，但采矿权的价

值却会大幅降低，影响程度在 60％以上。 

7)红阳二矿：自 2016 年国家开始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部分省

份相继出台文件对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进行调控。2016 年 5 月 5 日，辽

宁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

能力重新确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该

矿生产能力为 126 万吨/年。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国家及各

省对煤炭矿井生产能力的调控政策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

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 

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150 万吨/年）进行



拟减值测试项目  

                                                 

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幢             

评估报告书第 9 页 

估算，确定其采矿权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规模（126 万吨/年）

来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的影响。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在其它评估假设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126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井还可服务

约 18 年，但采矿权的价值却会大幅降低，影响程度约为 70％，对评估价

值影响很大。 

8) 红阳三矿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包含少量(占 4.55％)尚未缴

纳采矿权价款的部分；且本次评估的矿山服务年限超出现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限，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应缴纳部分采矿权价款，提醒

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自 2016 年国家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对煤炭矿山企业的生

产能力重新进行了核定、调整，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的能力。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力重新确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

中重新确定该矿生产能力为 420 万吨/年。该文件是一份对煤炭矿井生产能

力进行调控的文件，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能力，是现时经济环境下

对煤矿矿井生产能力调控的一个反映，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

还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次批

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考虑到该矿现状条件下的实际生产能力，

以及矿井重新核定后确定的生产能力指标。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

证载明的生产规模（500 万吨/年）进行评估，确定其采矿权的价值。同时，

按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规模（420 万吨/年）来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的影响。

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在其它评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420 万吨

/年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井还可服务约 36 年，但采矿权的价值却会降

低，影响程度约在-3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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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马煤矿：自 2016 年国家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对煤炭

矿山企业的生产能力重新进行了核定、调整，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

的能力，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大多进行了调整。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

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

力重新确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西马

煤矿生产能力为 134 万吨/年。该文件是一份对煤炭矿井生产能力进行调控

的文件，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能力，是现时经济环境下对煤矿矿井

生产能力调控的一个反映，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还有可能随

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

生产能力之间波动。 

考虑到该矿现状条件下的实际生产能力，以及矿井重新核定后确定的

生产能力指标，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160 万

吨/年）进行评估，确定其采矿权的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实后的生产规模

（134 万吨/年）进行估算，该矿井采矿权价值仍为 0。 

该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中，还有 217.24 万吨可采储量尚未进

行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矿权价款，

本次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价款，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10)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中，还有 3466.57 万吨可采储量尚未进行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

进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

价款，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4.评估结论：采矿权评估值合计为 262,229.7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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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生产规模
万t/年

许可
生产规模
万t/年

评估
生产规模
万t/年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林盛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732—842 1878.42 1878.42 83-88 1.4 120 120 120

11年
3个月

11年
3个月

7.70 12,922.24   6.88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二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617—644 2976.01 2976.01 83-88 1.3 150 150 150

15年
4个月

15年
4个月

7.65    19,169.22 6.44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三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529 20944.19 20944.19 80-85 1.4 500 500 500

29年
11个月

29年
11个月

7.80   222,378.87 10.62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西马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648 2869.99 2869.99 80-85 1.3 160 160 160

13年
10个月

13年
10个月

7.70          - 0.00

呼伦贝尔蒙
西煤业有限
公司蒙西一

井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原煤 97 5097.62 5097.62 75-85 1.3 120 120 120

32年
9个月

32年
9个月

7.80     7,759.46 1.52

1050 262,229.79  

评估
结果

（万元）

单位
评估值
(元/t)

合  计

采矿
回采率
（％）

储量
备用
系数

生产规模 开采
服务
年限

（年）

评估
计算
年限

（年）

折现率
（％）

项目
名称

评估
方法

矿产品
矿产品
价格

（元/t）

剩余
可采储量
（万t）

拟动用
可采储量
（万t）

 

提请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参考上述•采矿权评估报告‣

一并阅读。 

因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对西马矿采矿权评估值为零，本次评估

以采矿权价款的摊余成本作为评估值。 

(九)或有（涉诉）事项： 

    1、根据（2015）呼商初字第 2 号应诉通知书：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起诉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呼伦贝尔呼盛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支付货款 3873.2054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收 50%

自 2015 年 6 月 20 日起算）；2016 年 3 月 31 日，该案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呼商初字第 00002 号•民事调解书‣，经

该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①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支付原告货款共计 3,873.2054.00 元，自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8

月 28 日分期偿还；②如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期限

偿还每期款项，则自愿另行给付原告违约金 1,300，000.00 元；③呼伦贝尔

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如未能按上述约定期限偿还款项，原告郑州煤矿机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执行全部剩余货款及违约金；④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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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西煤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⑤各方当事人自

愿放弃与本案有关的其他诉讼权利。经法院调解，第二被告分期偿还所欠货

款，该调解协议减轻第二被告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偿债压力，

期后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不确定性。 

2、左云县晶峰精煤有限公司（曾用名：左云县新云精煤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左云公司”）自 2011 年 4 月开始与公司从事商品煤贸易，截止 2011

年 9 月末公司预付左云公司货款余额 9,135.35 万元，左云公司以各种原因推

迟发货，之后发现原因系左云公司负责人程军卷款潜逃，2012 年 3 月左云

公司以“职务侵占罪”将公司负责人程军起诉。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

向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报案，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以“合同诈

骗案”立案。2014 年 12 月 18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

沈中刑三初字第 32 号的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左云县晶峰精煤有

限公司的刑事责任，判处罚金 500 万元，左云公司经理程军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左云公司法人李新生判处有期徒

刑 15 年，判处罚金 50 万元。综合上述情况，公司判断该款项收回可能性较

小，对该款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评估对上述或有（涉诉）事项涉及的往来款项按账面值列示评估

值。 

(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了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25010010 号•审计报告‣，提请

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参考上述•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九、评估报告日 ：2017 年 4 月 25 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书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

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书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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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中 天 和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BEIJINGZHONGTIANHE ASSETS APPRAISAL CO.,LTD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涉及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 90011号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方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

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企业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简介 

1．基本情况 

委托方名称：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96号 

法定代表人：林守信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拾叁亿叁仟壹佰肆拾万零捌仟玖佰叁拾伍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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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11759560XG 

经营范围：能源投资开发；煤炭及伴生资源开采与生产；原煤洗选加

工与销售；电力、热力生产与销售；城市集中供热、供汽；供热、供汽工

程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与检修；煤气层开发利用；余热综合利用；

煤泥、煤矸石综合利用；物流运输服务；循环水工程综合利用；股权投资；

投资运营；高效节能环保项目投资；信息化工程建设；智能化系统运营与

服务；技术、经济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及其他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辽宁金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是 1993 年 3 月经辽宁省体改委批准，并

采用社会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制企业。 

1996 年 9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6]237 号”

文件和“证监发字[1996]238 号”文件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2,000 万股。其中：对社会公开发行 1852.76 万股，内部职工股中的 147.24

万股占用发行额度一并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 7987.76 万股。 

1996 年 10 月 29 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 

公司根据 1997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1996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向全体股

东实施了 10 股派送红股 6 股，用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的分配方案。实施方

案后总股本为 15975.52 万股，并重新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

登记注册。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6]237 号文件规定，到 1999 年 10 月 9 日，

公司新股发行已期满三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安排，1999 年 10 月 12 日，

公司 2159.52 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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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流通。至此，公司流通股份总数为 6159.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6% 

 2006 年 7 月，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沈煤集团）签署了•资产臵换协议‣，本公司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

产和部分负债与沈煤集团持有的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

热电公司）100%股权进行臵换。该重大资产臵换方案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6]253 号）审核通过，并经公司 200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资产臵换已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办理财产交

接手续。 

 重组后，公司已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取得

21000000493283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755200 元。 

依据 201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09 年股东大会决议，以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9755200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转增股本 47926560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 207681760 股，并重新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注

册。 

依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40 号•关于核准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向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核准公司向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546,694,237 股

股份、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45,241,948 股股份、向西藏

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96,798,445 股股份、向西藏山南

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48,399,222 股股份、向西藏山南锦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48,399,22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发

行后，公司股份总额增加至 1,093,214,834 股、股本总额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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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214,834.00 元，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

变更登记。 

依据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40 号•关于核准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向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247,664,478 股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股

份总额增加至 1,340,879,312 股、股本总额增加至 1,340,879,312.00 元，并经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承诺对应补偿

股份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

以 1.00 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并注销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

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锦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五

家重大资产重组发股对象持有公司的共计 9,470,377 股股份。本次股份回

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额 1,331,408,935.00 股、股本总额 1,331,408,935.00

元。 

(二)被评估企业简介 

1．基本情况 

被评估企业名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路 38号 

法定代表人：林守信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拾叁亿伍仟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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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09 月 29 日 

注册号：9121000074278625XY（三证合一）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矸石销售。（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

经营）煤炭及伴生资源开采和开发利用，原煤洗选加工、销售，物流运输

服务。煤层气发电；煤层气发电设备检修维护；煤层气管路铺设、维修；

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采购、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及其他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沈阳煤业（集团）灵山洗煤有限责任公司

系由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公司”）于 2002

年 9 月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同年，沈煤

集团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转股协

议，并成立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灵山洗煤有限责任

公司隶属于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矿业公司”）。 

2009 年 12 月 3 日，经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沈北分局核准，沈阳煤业

（集团）灵山洗煤有限责任公司由鞍山市立山区红旗路 10 号迁至沈阳市沈

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取得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沈北分局颁发的

210113000006316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更名为沈阳焦煤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焦煤公司、沈阳焦煤）。 

2011 年 7 月 23 日，经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本公司更换新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113000006316。 

3．股本结构及股东出资比例如下： 

2009 年 12 月 21 日，根据沈阳焦煤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



拟减值测试项目  

                                                 

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幢             

评估报告书第 18 页 

公司章程规定，沈阳焦煤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49,000.00 万元，由控股股东沈

阳矿业公司以其持有的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止经审计的煤炭业务的净资产

出资。本次增资后，沈阳焦煤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00万元变更为 150,000.00

万元。 

2010 年 6 月 30 日，根据沈阳焦煤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

司章程规定，沈阳焦煤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1,251.48 万元，沈阳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电设备租赁公司、沈阳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水洗煤分公司和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红菱洗煤分公司的净资产 33,530.06 万元出资，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土

地使用权 27,721.43 万元出资。本次增资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11,251.48 万元。公司股权构成为：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

为 33,530.06 万元，占焦煤公司出资比例的 15.8721%，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额为 177,721.43 万元，占焦煤公司出资比例的 84.1279%。 

 2010 年 12 月 27 日，根据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规定，

将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沈阳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84.13%股权，按照

沈煤集团、中国中信和中国信达对沈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比

例变更为由沈煤集团、中国中信和中国信达直接持有，其中沈煤集团取得沈

阳焦煤 45.87%股权（加上其原持有的沈阳焦煤 15.87%股权，沈煤集团将共

持有沈阳焦煤 61.74%股权），中国中信取得沈阳焦煤 21.86%股权，中国信

达取得沈阳焦煤 16.40%股权；并同意与沈煤集团、中国中信及中国信达就

前述股权变更签署•股权变更协议‣。 

2012 年 7 月 30 日，经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沈阳焦煤的股东之

一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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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24 日，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

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通过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竞得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焦

煤 21.86%股权；2012 年 8 月 24 日，沈阳焦煤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后的工商

变更登记。该等股权转让完成后，沈阳焦煤的股权结构为：沈煤集团公司

出资 1,304,266,663.06 元，持股比例为 61.74%；中国信达公司出资

346,452,433.99 元，持股比例为 16.40%；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出资 230,897,872.17 元，持股比例为 10.93%；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15,448,936.08 元，持股比例为 5.465%；西藏山

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15,448,936.08 元，持股比例为

5.465%。 

2012 年 8 月 27 日，根据沈阳焦煤之股东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本

公司（筹）章程，经辽宁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申请沈阳焦煤股份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为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的函‣（辽煤函[2012]31 号）以及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辽国资函[2012]31 号）批准，沈阳焦煤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沈阳焦煤截止 2011 年 8 月 31 日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后的净资产按 75.60%比例折合成

3,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其中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1,852,200,000.00 元，持股比例为 61.7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 492,000,000.00 元，持股比例为 16.40%；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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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27,900,000.00 元，持股比例为 10.93%；西藏山南

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63,950,000.00 元，持股比例为 5.465%；

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63,950,000.00 元，持股比例

为 5.465% 。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XYZH/2012A8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 

变更完成后，沈阳焦煤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52,200,000.00 61.74% 

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92,000,000.00 16.40% 

3 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 327,900,000.00 10.93% 

4 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 163,950,000.00 5.465% 

5 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 163,950,000.00 5.465% 

合  计 3,000,000,000.00 100% 

2014 年 7 月 12 日，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红阳

能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同意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购买沈煤集团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信达）、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 锦天投资）、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 锦瑞投资）、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锦

强投资）合法持有的剥离、重组后本公司 100%股权的相关预案。 

2015 年 2 月，沈阳焦煤对部分资产进行分立，将蒲河煤矿、清水煤矿、

鸡西盛隆矿业有限公司实施分立，分立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0 亿元变更

为 23.5 亿元。同时收购沈煤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

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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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红阳能源公司向沈煤集团公司、中国信达、锦天投资、

锦瑞投资、锦强投资发行股份作为支付交易对价的方式，购买其合法持有

的剥离、重组后本公司 99.99%股权（其中，沈煤集团公司持有 61.73%、中

国信达持有 16.40%、锦天投资持有 10.93%、锦瑞投资持有 5.465%、锦强

投资持有 5.465%）；红阳能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以现金购买沈煤集团公司合法持有的剥离、重组后本公司 0.01%股权；同时，

红阳能源公司进行配套融资。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34,976.50 99.99% 

2 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23.50 0.01% 

合  计 235,000.00 100% 

 

4．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介绍 

被评估企业近年财务状况         （万元） 

项  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总资产 1,587,338.33 1,668,974.29 1,586,386.87 

净资产 368,271.41 258,056.35 270,992.34 

营业收入 599,501.60 569,643.15 695,634.41 

本年利润总额 -67,855.71 -41,765.87 25,215.14 

本年净利润 -68,764.59 -44,414.62 19,733.42 

以上数据均引用被评估企业合并报表。 

被评估企业 2014 年度会计报表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5 年度会计报表由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会计报

表进行了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25010010 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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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所引用的账面价值均为审计后的账面值。 

5．所属分、子公司情况 

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 公司类型 公司住所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洗选、销售 本部 虎石台镇建设路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林

盛煤矿 煤炭开采、洗选 分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林盛堡镇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红

阳三矿 煤炭开采、洗选 分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与辽阳灯塔市柳

条寨镇接壤处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西

马煤矿 煤炭开采、洗选 分公司 灯塔市西马峰镇野老村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运输中心 运输 分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林盛堡镇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供应中心 材料、设备 分公司 虎石台镇建设路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机

电设备管理中心 

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采

购、租赁 分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南红菱堡村

978-89号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中心 煤炭销售 分公司 沈北新区蒲河路 81-1号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红阳二矿 煤炭开采、洗选 分公司 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镇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中心 信息服务 分公司 虎石台镇建设路 

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煤炭销售 2级子公司 沈北新区蒲河路 81-1号 

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

司 煤炭生产、销售 2级子公司 

海拉尔区谢尔塔拉八队、宝三矿

北侧五公里处 

鞍山市沈焦洗煤有限公司 煤炭洗选、销售 2级子公司 鞍山市立山区红旗路 10号 

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

司 上网发电、供热、供汽 2级子公司 辽宁省灯塔市西马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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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为被评估企业的母公司，持股比例为 99.99%。 

(四)未纳入评估范围的事项 

无未纳入评估范围的事项。 

(五)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根据委托方和评估机构在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的约定，除委托方外本次

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者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评估报

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出售方同意，将根据补偿期

内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情况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股份

补偿。补偿期限为标的股权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标的股权交割日

当年）”，委托方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本次评估所涉及的经济行为，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辽宁红阳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 

根据本次评估的经济行为和本次的评估目的，委托方确定评估对象是沈

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二)评估范围：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为被评估企业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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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财务报表审

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25010010 号•审计报告‣。本次评估中的账面

价值依据审定后的账面值确定。 

评估范围所包括的具体账面价值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

号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1. 1 594,557.17 

非流动资产 2. 2 591,641.02 

长期应收款 3. 5  

长期股权投资 4. 6 142,497.97 

投资性房地产 5. 7  

固定资产 6. 8 266,593.11 

在建工程 7. 9 190.00 

固定资产清理 8. 1

1 

 

无形资产 9. 1

4 

109,178.79 

项目 
序

号 
账面价值 

商誉 10. 1

6 

 

长期待摊费用 11. 1

7 

53.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 1

8 

7,963.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 1

9 

1,010.00 

资产总计 14. 2

1 

1,186,198.19 

流动负债 15. 2

2 

805,130.05 

非流动负债 16. 2

3 

84,280.98 

负债合计 17. 2

4 

889,411.03 

净资产 18. 2

5 

296,7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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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详见委托方填写的评估明细表。 

经评估人员核对，委托方填写的评估明细表内容与审后资产负债表内容相

一致，委托方已承诺无应纳入而未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纳入评估

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是一致的。 

(三)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物理状况： 

1．主要实物包括存货类、房屋类、设备类等，实物资产主要分布在被评

估企业及各分、子公司所在地。 

(1)存货类实物资产主要是生产耗用原材料如减速机、左右牵截箱、卸载阀、

变频器等)和产成品（如原煤、精煤等），存货定期进行盘点，并备有盘点记

录。经清查盘点，各类存货的进出库手续完备，保管条件良好。 

(2)房屋类实物资产主要分为生产用房及办公用房，大部分生产、办公用建

筑物主要建设期为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构筑物主要为采矿主、副井井

筒、铁路线路等，均正常使用。 

(3)设备类实物资产主要分为煤炭开采行业专用设备（如选煤系统、洗煤机

浮选机、瓦斯发电机组、矿用移动式瓦斯抽放泵站、直线振动筛、智能马弗炉、

干燥箱、粉碎机等）和办公用电子设备（如电脑、打印机等）以及办公用车辆。

煤炭开采行业专用设备主要分布在井下或由专人使用；办公用电子设备主要在

委托方办公地点使用。 

2．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含子公司）主要分布在沈阳、蒙西。具体明细

如下： 

项目 

名称 

评估 

方法 

矿产

品 

剩余 

可采储量 

（万 t） 

拟动用 

可采储量 

（万 t） 

采矿 

回采率 

（％） 

储量 

备用 

系数 

生产规模 
开采 

服务 

年限 

（年） 

设计 

生产规

模 

万 t/年 

许可 

生产规

模 

万 t/年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林盛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

洗精

煤 
1878.42 1878.42 83-88 1.4 120 120 

11 年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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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二矿 

折现 

现金 

流量

法 

洗精

煤 
2976.01 2976.01 83-88 1.3 150 150 

15 年 

4 个月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三矿 

折现 

现金 

流量

法 

洗精

煤 
20944.19 20944.19 80-85 1.4 500 500 

29 年 

11 个

月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西马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

法 

洗精

煤 
2869.99 2869.99 80-85 1.3 160 160 

13 年 

10 个

月 

呼伦贝尔蒙

西煤业有限

公司蒙西一

井 

折现 

现金 

流量

法 

原煤 5097.62  5097.62  75-85 1.3  120  120  
32 年 

9 个月 

 

3．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含子公司）主要分布在沈阳、鞍山、辽

阳、蒙西等地。共 77 宗地，总面积 4,994,233.28 平方米。其中序号为 38 的宗

地尚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序号为 77 的宗地无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具体详见特别事项说明）。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宗地位置 产权证明文件编号 设定土地用途 
土地使

用年限 

基础设施

状况 
土地面积 

01 鞍山市立山区 鞍国用(2012)第 301003 号 工矿仓储用地 44.4 五通一平 550046 

02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0)第 0000478号 工矿仓储用地 33.7 五通一平 19720 

03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6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80419 

04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9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32057 

05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70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9168 

06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72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0312 

07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73号 公共设施用地 43.5 五通一平 6247 

08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75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4680 

09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90号 公共设施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334 

10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92号 公共设施用地 43.5 五通一平 370 

11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93号 机关团体用地 43.5 六通一平 1400 

12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95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8390 

13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5)第 0001286号 工矿仓储用地 39 五通一平 46596 

14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1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62614 

15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2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5325 

16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3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41316.01 

17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4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3700 

18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5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8102 

19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6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963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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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7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118039 

21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8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1934.45 

22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89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26699.47 

23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90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08920 

24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91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63288 

25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492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三通一平 7194.7 

26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5)第 1929号 工矿仓储用地 48.8 五通一平 47519 

27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5)第 1930号 工矿仓储用地 48.8 三通一平 10101 

28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5)第 1931号 工矿仓储用地 48.8 三通一平 10307 

29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0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9431 

30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1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83610 

31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2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89434 

32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2)第 0000763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32595 

33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

尔塔拉 

呼海分国用（2010）第 0090400208

号 
工矿仓储用地 40 五通一平 107186 

34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48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4920 

35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53 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4516 

36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54 号 体育用地 43.5 五通一平 2961 

37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57 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3500 

38 沈阳市沈北新区 无 工矿仓储用地 44.3 五通一平 4131 

39 辽阳市灯塔区 灯国用(2012)第 1503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938671.4 

40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44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3.5 五通一平 14430 

41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46 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472709 

42 沈阳市沈北新区 沈北国用(2013)第 058 号 工矿仓储用地 37 五通一平 697 

43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4号 机关团体用地 43.5 六通一平 10340 

44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5号 机关团体用地 43.5 六通一平 12572 

45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6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76442.7 

46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7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31221 

47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8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24852 

48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19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140673 

49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国用(2003)第 0000920号 交通运输用地 43.5 三通一平 21711 

50 辽阳市灯塔区西马峰镇 灯国用(2012)第 1504号 工矿仓储用地 43.5 五通一平 369508.5 

51 辽阳市灯塔区西马峰镇 灯国用(2012)第 1505号 工矿仓储用地 42 五通一平 8978 

52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3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21 

53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4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12 

54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5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37.8 

55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6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25 

56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7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89.08 

57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8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84.2 

58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39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91.1 

59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0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66.9 

60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1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55.3 

61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2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48.09 

62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3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40.9 

63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4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71.6 

64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5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91.2 

65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6 号 其他商服用地 36 五通一平 78.2 

66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7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252.4 

67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8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62.8 

68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49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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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50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09.9 

70 辽阳市白塔区 辽白国用(2014)第 1020000051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83.5 

71 辽阳市灯塔区西马峰镇 灯国用（2012）第 499 号 工矿仓储用地 45.2 五通一平 464862 

72 辽阳市太子河区 太子河国用(2014)第 1110000067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23 

73 辽阳市太子河区 太子河国用(2014)第 1110000068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11.9 

74 辽阳市太子河区 太子河国用(2014)第 1110000069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508.9 

75 辽阳市太子河区 太子河国用(2014)第 1110000070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82140.5 

76 辽阳市太子河区 太子河国用(2014)第 1110000071 号 公共设施用地 46 五通一平 141.7 

77 望水台村路东侧         4827 

合    计     4994232.28  

 

(四)企业申报的未记录无形资产情况 

    未申报。 

(五)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情况 

未申报。 

(六)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情况 

本次评估采矿权价值系引用其他评估机构数据，具体详见特别事项说明。 

四、价值类型和定义 

根据本次评估特定的目的和评估时所依据的市场条件及被评估资产的使

用状态，本次评估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价值类型。 

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是指资产评估结果的价值属性及其表现形式。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

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一)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基准日是由委托方确

定的。 

(二)该基准日与评估委托合同明确的基准日一致。 

(三)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是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当地货币购

买力的标准。 

六、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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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行为依据 

1.•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委托方与评估机构签定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 

5.国务院国资委第 12 号令•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4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

定‣； 

7.国资委、财政部 3 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8.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 

9.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

行细则‣；  

10.财政部财企[2004]20 号•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

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 

11.财政部财企[2008]343 号•关于实行资产评估准则有关制度衔接问题的

通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

年 5月 19日国务院令第 55号，1990年 5月 19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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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文件•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4]20号）； 

14.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辽

政办发„2010‟2号）； 

15.•辽宁省征地片区补偿费标准‣； 

16.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和耕地闲臵费的

通知‣(辽政发(2000)48号)； 

17.•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辽财税[2008]114号)； 

18.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文件•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辽国土资办发[2014]26号）； 

19.•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局关于沈阳市城区土地级别

基准地价出让金标准的通知‣（沈政办发[2016]130号）； 

20.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6.•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7.•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准则‣； 

8.•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0.•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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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12.•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 

13.•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15.•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16.•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中评协[2007]169 号）。 

(四)权属依据 

1.被评估企业提供的采矿权证； 

2.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 

3.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机动车行驶证； 

4.主要设备购臵合同、发票等产权证明文件； 

5.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其他有关权属方面的说明。 

(五)取价依据 

1.•WIND 资讯‣； 

2.人民银行发布的评估基准日利率； 

3.•煤炭建设地面建筑工程概算指标‣； 

4.•煤炭建设机电安装工程概算指标‣； 

5.•煤炭建设井巷工程概算定额‣； 

6.•煤炭建设井巷工程辅助费综合预算定额‣； 

7.•煤炭建设工程造价费用定额及造价管理有关规定‣； 

8.•煤炭建设工程各类定额解释‣； 

9.辽宁省建设厅、辽宁省财政厅编•2008 年建筑工程计价定额‣； 

10.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编•安装工程综合单价参考指标‣； 

11.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编•常用房屋建筑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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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辽宁工程造价信息‣； 

13.•铁路工程预算定额‣； 

14.估价对象所在地基准地价及其修正体系等方面资料； 

15.被评估企业提供的会计原始凭证和资料； 

16.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相关合同或协议文本以及竣工决算资料； 

17.被评估企业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18.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参数资料。 

(六)其它参考依据 

1.•2016 全国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2.2016 汽贸信息（中国汽车贸易信息网）； 

3.•最新资产评估数据与参数手册‣； 

4.评估人员向厂家询价及掌握的其他市场调查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中评协[2007]169 号），

资产评估师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

型、资料收集情况和数据来源等相关条件，参照会计准则有关计量方法的规

定，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及其他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资产评估师选择评估方法时应

当与前期采用的评估方法保持一致。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资产出售方同意，将根据补偿期内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情况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股份补

偿。补偿期限为标的股权交割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标的股权交割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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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前期重组报告采用成本法做为最终的评估结论。因此，本次减

值测试评估根据具体情况仅采用成本法评估，不再采用其他方法进行评估。 

(二)成本法评估思路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

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运用成本法评估企业价

值，就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现行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加和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净资产价

值。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如下： 

净资产价值=各单项资产评估值之和－负债评估值之和 

评估人员对各资产和负债采用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货币资金 

对现金进行库存盘点，根据盘点结果和现金出入库记录，推断确认基准日

账面值的准确性，以经核实后的数额确认评估值。 

对银行存款在核实银行对账单余额、银行余额调节表以及银行账户回函的

基础上，以经核实后的数额确认评估值。 

2.应收票据 

对票据进行了清查盘点，评估人员首先核对了基准日总账、应收票据明细

账是否相符；核实了应收票据清查评估明细表列示的余额与明细账余额是否一

致，应收票据大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已有部分汇票到期或背书，以经核实后

的数额确认评估值。 

3.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会同该企业有关人员对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时间、业务内容、

账面金额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核查，通过个别认定法、账龄分析法结合函证回函

情况，对所能形成相应资产的权益及回收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判断，综合分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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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收帐款的可收回金额及预计可收回金额的风险损失。上述事项判断过程中

委托方、会计师事务所与评估机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在三方认识取得一致后，

形成相应的审计结果和评估结果。因此，审计后账面值也反映了评估师的判断

意见，评估师预计的资产风险损失与审计后账面计提的坏账准备一致（按账龄

计提坏帐准备，计提标准为 1 年以内 5%，1－2 年 10%，2－3 年 30%，3－4

年 50%，4－5 年 80%，5 年以上 100%）。核实后应收、预付账款按审定后的

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4.存货 

存货是指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或者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物料。委托方的存货主要是生产耗用原材料

和产成品煤。评估人员根据各类存货的特点及企业经营现状，主要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被评估企业以自有资金购买的中信.信惠现金管理型

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01 期贰亿玖仟万份的信托产品，采用市场法进

行评估。 

6.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为被评估企业于 2016 年 12 月与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中信信诚海南海岸生态度假村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使用人民币 3.5 亿元购买中信信诚契

约型开放型资产管理计划份额，预计年化收益率：9%，自资产管理计划成立

日起 24 个月，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7.长期股权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除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外，其他采



 拟减值测试项目 

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幢             

评估报告书第 35 页 

用成本法进行了整体评估，以评估后的净资产与投资比例的乘积确定长期投资

评估值。 

8.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 

(1)评估方法： 

鉴于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大部分建（构）筑物不含其所占用的土地，根据评

估目的及评估对象的特点，采用重臵成本法对评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进行

评估。对沈焦子公司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10 处房产在充分收集评估

所需资料的前提下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重臵成本法系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重臵价格，扣除折旧，以此估算

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方法。 

①重臵成本法基本公式 

评估值=重臵价值〓成新率 

②重臵价值的测算方法 

A.房屋建筑物重臵价值的测算方法 

重臵价值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勘察设计和前期费用、管理费用、资金成

本。 

基本公式如下： 

重臵价值=开发成本+管理费用+资金成本 

其中： 

开发成本包括：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 

管理费用包括：开发商的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 

资金成本包括：开发成本和管理费用的利息。 

B.井巷工程重臵价值的测算方法 

重臵价值包括工程建设前期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管理费、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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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根据建筑安装工程量套用行业现行定额进行确定。资金成

本为正常建设工期内占用资金的筹资成本。 

基本公式如下： 

重臵价值=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前期费用+管理费+资金成本 

a.建安工程费的确定 

对于有预决算资料的重点工程，采用预决算调整法，即评估人员根据预决

算工程量，按照行业定额，及目前人工、材料价格信息测算出工程的建筑安装

工程费。 

对于没有预决算资料的重点工程。采用重编预算法，即评估人员根据图纸

和实物现状测算工程量，按照行业定额，及目前人工、材料价格信息测算出工

程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对于一般的建筑工程，评估人员参考同类型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根据

面积、柱距、层高、跨度、装修标准、水电安装等工程造价的差异进行修正后

得出待估建筑的建筑安装工程费。 

b.工程建设前期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它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它费率 

c.资金成本的确定 

根据•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有关规定，并综合考虑煤矿前期

设计、土建、设备安装、调试、试车等工作内容，合理建设工期，取同期利率

计算资金成本。 

③成新率的测算 

A.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 

分别采用使用年限法和打分法两种方法确定最后的综合成新率。 

a.使用年限法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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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凭借实践经验，并根据委估建筑物的实际状态和维修保养状况，

估算出委估建筑物的尚可使用年限。以估测出的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与建筑

物总使用年限的比率作为建筑物的成新率，用公式表示为： 

建筑物成新率=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建筑物已使用年限+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

×100% 

其中：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建筑物经济年限－建筑物已使用年限 

b.打分法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以及按不同构成部分的评分标准进行

对照打分，汇总得出建筑物的成新率。 

用打分法估测建筑物成新率按下列数学式计算： 

成新率 =(结构部分合计得分×G + 装修部分合计得分×S + 设备部分合计得分

×B)÷100×100% 

式中： 

G—结构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S—装修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B—设备部分的评分修正系数。 

c.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综合成新率(%)=(使用年限法成新率×0.4 + 打分法成新率×0.6)×100% 

采用上述方法综合计算成新率，既可避免以实际使用年限计算成新率与

建筑物实际新旧程度差异过大，又可减少主观因素造成的影响，能够比较真

实地反映建筑物的实际成新率。 

对于构筑物和面积较小的房屋，其成新率按使用年限法确定，公式同上。 

B.井巷工程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各采区保有的煤炭可采储量、采区生产能力，分别确定各采区井巷工

程的剩余服务年限，采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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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剩余服务年限÷ （剩余服务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剩余服务年限的公式为：a=G/KB *A 

式中：a—矿井剩余服务年限 

G—矿井可采储量 

KB—储量备用系数 

A— 核定生产能力 

市场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

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市场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

观合理市场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市场法公式： 

评估对象价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各项参数及估价结果的确定 

选取与评估对象相类似，交易类型相吻合，成交日期较接近以及正常环

境下的成交价格为前提下的可比实例，并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将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调整为正常市场条件下的成交价格。 

将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调整为估价时点的的价格。 

将可比实例的区域因素与评估对象的区域因素进行比较调整。 

将可比实例的个别因素与评估对象的个别因素进行比较调整。 

9.固定资产—设备类 

(1)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设备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并与重臵价值类型相匹配。 

(2)计算公式：评估价值＝重臵成本〓成新率 

评估人员在确定评估值时还考虑了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功能性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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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设备本身的技术进步使同型设备的生产率提高或使原设备的价格降低

而造成设备的贬值。经济性贬值是由于设备外部因素使得原产品滞销、迫使企

业淘汰老设备而造成的贬值。 

(3)重臵成本的构成及取价依据 

根据设备类别和自身特点，总体设备重臵成本的构成分为三种情况。 

①外购机器设备重臵成本的确定 

基本公式如下： 

重臵成本＝设备净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管理等其它费用＋资金成本 

其中： 

A.设备净价：即不含其他费用的全新设备自身价格，且作为计算重臵成本

的基价，通过查阅机电产品报价手册及电话咨询等途径求得。对于按上述途径

难以查到报价的设备，则以同类功能、相近型号设备报价为基础，采用类比法

加以调整求得。对于无法采用以上方法获得重臵成本的设备，采用指数调整法

确定其重臵成本，评估人员在确定原始委估设备账面原值的基础上，根据委估

设备的账面原值乘以物价变动指数来确定重臵成本。 

B.运杂费：采用概算法，即以被评估企业所在地的•机器设备国内运杂费

参考指标‣的数据为基础，以设备购臵价为基数计算求得。对于小型的、单价

不高的设备，不计运杂费。 

C.安装调试费：参照•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提供的相关参

数并结合•煤炭建设机电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的相关数据，根据设备的实际

安装状况，用概算法求得；不需安装的设备不取此项费用。 

D.设备基础费：依据基础工程量和基础结构不同，合理确定基础费率。 

管理费等合理费用：参考设备在筹建期，建安期及试生产期所发生合理费用所

占比重，综合确定费率。 

E.资金成本：对于建设期较长、价值量较大的设备，计取此项费用；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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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后即可使用的设备不计此项费用。 

②车辆重臵成本的确定 

A.购臵价：根据网上查询的信息，查询该型或类似型号汽车报价，同时对

委估轿车与现行销售轿车的功能差异、实际成交价与报价的差异进行调整后，

确定委估轿车的购臵价格。 

B.车辆购臵税的确定：对于 1.6 升以上的车辆为不含增值税售价的 10%。 

C.车辆购臵其它费用：如：牌照费、验车费、交易费、过户费等，按 500

元计算。 

重臵成本＝车辆购臵价+购臵税+其它费用 

③电子设备重臵成本的确定 

重臵成本＝购臵价 

因电子设备多为就地采购，不需安装或安装由售货方负责，故购臵价即作

为重臵成本，不计其它项费用。 

(4)成新率的确定 

在成新率评定中，主要采用如下三种方法。 

①使用年限法 

A.对于在经济使用寿命周期内的设备，采用如下公式： 

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B.对于超期使用的设备或不适用上述年限法公式的设备，采用如下公式：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式中已使用年限是指设备实际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采用设备的经济

寿命年限，尚可使用年限一般适用于超期服役设备。 

②观察鉴定法 

观察法就是评估人员通过现场观察委估设备状况，查阅设备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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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操作工人和设备管理人员询问设备的使用情况、使用精度、故障率、磨损情

况、维修保养情况、工作负荷等，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及综合，依

据经验，判断设备的磨损程度及贬值率，以此对设备实际成新状态作出判断。 

③权重系数法  

即在求出年限法成新率和观察法成新率的基础上，综合测算成新率。计

算公式为： 

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权重系数+观察法成新率×权重系数  

年限法权重系数一般取 40%，观察法权重系数一般取 60%。 

10.在建工程、工程物资 

(1)本次评估对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评估人员在核实工程项目、工程

内容、形象进度、付款进度以及项目成本构成合理性、金额准确性的基础上，

确定其评估值。 

(2)对工程物资，评估人员对工程物资进行了实地勘查、盘点，核查了有关

出入库单及其他相关资料，通过现场勘察核实，确认其存在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经核实，材料的购臵日期距评估基准日较近，价格变动不大，故按账面值确定

评估值。 

11.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通行

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成本逼近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城市地

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

法。 

本次评估委估宗地主要选用了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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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市场比较法基本原理及计算公式：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估价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

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

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 

估价对象价格=比较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

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②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本原理及计算公式：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

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和个别

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

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

时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P＝Pj〓K1〓K2〓K3〓K4（1〒ΣK5）〒M 

公式中：P—委估宗地价格； 

Pj—委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基准地价标准； 

K1—期日修正系数； 

K2—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K3—容积率修正系数； 

K4—宗地用途修正； 

K5—影响地价因素修正值系数之和； 

M—开发程度修正。 

③地价确定的方法 

依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对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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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估的地价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和比较，其各估价结果相差在允许范围内，

根据调查及周围同一供需圈内、同一用途地价比较，经估价人员综合分析认

为，认为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估价结果都接近当地地价水平，

故取两种方法估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其最终估价结论。 

(2)对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应用软件类资产主要按市场法确定其评估

值； 

(3)对无形资产－采矿权系引用其他评估机构的相关评估结论，具体详见特

别事项说明。 

12.长期待摊费用 

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资产占有者还拥有的、且与其他资产没有重复的资

产和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13.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为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折

旧和预提塌陷复垦费等而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中：对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和折旧因本次评估按固定资产的可变现净值确定评估值，故对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和折旧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其余按审定后账面值确认评估

值。 

14.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包括预交所得税，以审定后的金额为基础，对其进行核实，

判断其是否是评估单位基准日实际承担的，债权是否存在，以基准日实际金额

来确定评估值。 

15.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具体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

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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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等，以审定后的金额为基础，对各项负债进行核实，判断各笔债务是

否是评估单位基准日实际承担的，债权人是否存在，以基准日实际需要支付的

负债额来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我们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评估项目组，并对项

目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项目组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进入现场开始评估工作，

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

具体过程如下： 

(一)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1.了解被评估企业及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评估风险，签署资产评估

业务委托合同； 

2.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范围； 

3.选定评估基准日，确定评估重点，拟定评估方案和基本评估思路； 

4.指导被评估企业搜集、准备有关评估资料； 

(二)现场评估阶段 

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通过收集分析企业历史经营情况和

未来经营规划，对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调查，并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评

估和查验其产权归属，具体步骤如下： 

1.听取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以及评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2.对企业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核对，并与企业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

行核实，检查有无漏项，根据调查核实的资料，对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察

看、记录；通过与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状况，为确

定固定资产的成新率，搜集委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文件、工资合同资料、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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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资料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对权属资料不完

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 

4.根据评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5.请企业有关业务人员协助对往来款、银行存款、银行贷款的函证和对当

地房地产价格、工程定额、取费文件的调查和收集工作，对企业实物资产及债

权债务进行评估确认，测算其评估价值。 

(三)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各专业组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

发生重评和漏评的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

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1.编写资产评估报告，汇集整理资产评估工作底稿； 

2.评估机构内部复核评估结果； 

3.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并按规定报送有关材料。 

九、评估假设 

(一)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

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

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

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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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

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

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二)具体假设 

1.假设目前行业的产业政策及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没

有新的法律法规（不论不利或有利）将会颁布； 

2.假设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报废固定资产可以获得相关国资管理部门

的批准，且批准的结果不会对本次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3.假设被评估企业可以合法地拥有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未能提供房屋

产权证的房屋，且无证房屋的实际面积与被评估企业提供的面积之间可能存在

的差异不会对本次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4.假设被评估企业可以合法地拥有纳入本次范围内的行驶证名称不符的

车辆； 

5.假设被评估企业提供的隐蔽资产的各项数据资料准确无误，并且能够正

常安全使用； 

6.假设被评估企业可以合法地拥有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未能提供土地

使用权证的土地，且无证土地的实际面积等数据与被评估企业申报数据之间可

能存在的差异不会对本次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7.假设被评估企业的有效资产均按现有用途继续原地使用； 

8.假设被评估企业的资产质押、担保、涉诉等产权瑕疵对评估结论不产生

重大影响； 

9.本次评估是在被评估企业未来安全生产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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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评估企业和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十、评估结论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692,733.80 万元，金

额大写为陆拾玖亿贰仟柒佰叁拾叁万捌仟元整。具体如下： 

委估资产总计账面价值 1,186,198.19 万元，评估价值 1,581,318.51 万元，

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比较，绝对变动额为 395,120.32 万元，相对变动率为

33.31%；委估负债总计账面价值 889,411.03 万元，评估价值 888,584.71 万元，

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比较，绝对变动额为-826.32 万元，相对变动率为-0.09%；

净资产账面价值 296,787.16 万元，评估价值 692,733.80 万元，评估价值与账面

价值比较，绝对变动额为 395,946.64 万元，相对变动率为 133.41%。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

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流动资产 1 594,557.17 596,696.49 2,139.32 0.36 

非流动资产 2 591,641.02 984,622.02 392,981.00 66.42 

其中：固定资产 8 266,593.11 415,858.99 149,265.88 55.99 

在建工程 9 190.00 19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14 109,178.79 356,958.14 247,779.35 226.95 

资产总计 21 1,186,198.19 1,581,318.51 395,120.32 33.31 

流动负债 22 805,130.05 804,923.27 -206.78 -0.03 

非流动负债 23 84,280.98 83,661.44 -619.54 -0.74 

负债合计 24 889,411.03 888,584.71 -826.32 -0.0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 296,787.16 692,733.80 395,946.64 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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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报告所称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果的前提下，评估人员在评

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范围、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本部的应收通化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的货款用于质押取得借款的余额为 435,000,000.00 元，质押期限为 6

个月。 

(二)权属瑕疵事项： 

1.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有 35 处房屋无房屋所有权证，

被评估企业已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承诺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房屋所有权证书

正在办理之中。我们是在被评估企业具有完全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评估，无证

房产的建筑面积以企业申报数据为准，经评估人员核查，面积基本相符。 

2.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一处土地使用权，位于辽阳热电厂北出口处望水

台村路东侧。账面值为 543,487.38 元。该土地因辽阳政府对各大企业的供汽要

求，需建一处供汽锅炉房，经辽阳市城建部门协调下，红阳热电与望水台村民

委员会签订土地征用合同，合同规定：按国家•土地法标准‣每亩 8 万元的土

地补偿和安臵补偿支付给望水台村民委员会，该宗土地无法取得土地出让合同

和土地使用权证书，本次评估按照账面值列示，列示金额为 543,487.38 元。 

3.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中，辽宁沈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位于沈北

新区蒲河路 81 号的土地使用权，系从沈阳联东臵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地籍号

为沈北(G)2012-057,土地的部分地块用于开发建设沈北办公楼，联东臵业已合

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但对其中部分地块暂时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被评估

企业已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承诺该部分土地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本次评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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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转让协议中对用地性质、土地用途、土地面积、和使用年限的描述均为正确

的前提下进行的，如与未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证载相关信息不符，需对评估

结论做相应的调整。 

4.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车辆中部分名称不符。被评估企业已提供相关文

字说明，承诺权属为其所有无纠纷，相关更名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我们是

以权属归属于被评估企业的前提下进行的评估，评估值中未考虑过户费用。对

未提供行驶证的车辆暂按账面值列示评估值。 

(三)红阳三矿构筑物中有 50项巷道及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125,798,139.58元，

净值合计 86,557,790.79 元，由于暂时封闭，将来是否使用尚不能确定，故本

次评估按账面值列示。 

(四)由于鞍山市沈焦洗煤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末停产至今，车间设备大

部分属封存状态，无法履行正常的现场勘查程序，本次评估对该部分设备类固

定资产按账面值列示评估值。 

(五)本次评估对报废固定资产按可变现净值确定评估值。 

(六)纳入评估范围的隐蔽工程，评估人员是以被评估企业提供的相关规格、

数量、使用状况及实物状态均为属实的前提下进行评估。  

(七)对固定资产-巷道的评估所采用的剩余可使用年限依据采矿权评估报告

中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确定。 

(八)采矿权价值评估结果的相关说明 

纳入评估范围的采矿权评估值系引用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辽环矿评字[2017]C022-C026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中的结论，•采矿权评估

报告‣主要事项摘抄如下： 

1.评估方法：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2.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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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矿井能够按照采矿许可证规模组织生产，评估估算的各项生产经营

指标都能够得以实现； 

2)矿山生产的矿产品能够得以全部销售，并且实现产销均衡； 

3)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4)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所提交的资源储量和年度动用

资源储量是真实可靠的,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

以及市场供需水平等能够达到评估设定的指标并得以实现，矿山企业保持持

续经营； 

5)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评价指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假设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评估资料全部真实可靠，对评估结果的客观合

理性不产生影响；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3.主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

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

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2)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

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3)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

的基础，相关文件资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承担责任。 

4)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未做特殊说明而

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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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责任。 

5)本评估报告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评估结论成立

的主要依据。 

6) 林盛煤矿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中，还有 246.64 万吨可采储

量尚未进行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矿权

价款，本次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价款。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自 2016 年国家开始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部分省份相继出台文

件对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进行调控。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煤矿安全监

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力重新确定的批

复‣ （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该矿生产能力为 101 万

吨/年。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国家及各省对煤炭矿井生产能力

的调控政策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

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

生产规模（120 万吨/年）进行估算，确定其采矿权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定

后的生产规模（101 万吨/年）来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的影响。在评估基准

日时点，在其它评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101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

进行开采，矿井还可服务约 13 年，但采矿权的价值却会大幅降低，影响程

度在 60％以上。 

7)红阳二矿：自 2016 年国家开始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部分省份

相继出台文件对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进行调控。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力重

新确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该矿生产能

力为 126 万吨/年。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国家及各省对煤炭矿

井生产能力的调控政策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



 拟减值测试项目 

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幢             

评估报告书第 52 页 

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 

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150 万吨/年）进行估

算，确定其采矿权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规模（126 万吨/年）来

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的影响。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在其它评估假设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126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井还可服务约 18 

年，但采矿权的价值却会大幅降低，影响程度约为 70％，对评估价值影响很

大。 

8) 红阳三矿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包含少量(占 4.55％)尚未缴纳

采矿权价款的部分；且本次评估的矿山服务年限超出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

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应缴纳部分采矿权价款，提醒评估报告

的使用者注意。 

自 2016 年国家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对煤炭矿山企业的生产

能力重新进行了核定、调整，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的能力。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

煤矿生产能力重新确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

确定该矿生产能力为 420 万吨/年。该文件是一份对煤炭矿井生产能力进行调

控的文件，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能力，是现时经济环境下对煤矿矿井

生产能力调控的一个反映，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还有可能随时

发生变化，未来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

能力之间波动。考虑到该矿现状条件下的实际生产能力，以及矿井重新核定

后确定的生产能力指标。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500 

万吨/年）进行评估，确定其采矿权的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规模

（420 万吨/年）来估算其对该采矿权价值的影响。在评估基准日时点，在其

它评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按 420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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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还可服务约 36 年，但采矿权的价值却会降低，影响程度约在-33％以上。 

9) 西马煤矿：自 2016 年国家开始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对煤炭矿

山企业的生产能力重新进行了核定、调整，有效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的能

力，煤炭矿井的生产能力大多进行了调整。2016 年 5 月 5 日，辽宁省煤矿

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对沈煤集团所属林盛等 6 家煤矿生产能力重新确

定的批复‣（辽煤监管法培[2016]20 号），批复中重新确定西马煤矿生产能

力为 134 万吨/年。该文件是一份对煤炭矿井生产能力进行调控的文件，有效

的压减了煤炭市场供应能力，是现时经济环境下对煤矿矿井生产能力调控的

一个反映，未来随着煤炭市场供需环境的变化还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未来

矿井生产能力应当在设计生产能力与本次批复调整后的生产能力之间波动。 

考虑到该矿现状条件下的实际生产能力，以及矿井重新核定后确定的生

产能力指标，在本次评估中，仍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160 万吨/年）

进行评估，确定其采矿权的价值。同时，按重新核实后的生产规模（134 万

吨/年）进行估算，该矿井采矿权价值仍为 0。 

该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中，还有 217.24 万吨可采储量尚未进行

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矿权价款，本次

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价款，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10)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采矿权现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中，还有 3466.57 万吨可采储量尚未进行价款处臵，当现采矿权到期需要进

行延续时，还需要补缴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的结果未扣除该部分应缴价款，

提醒评估报告的使用者注意。 

4.评估结论：采矿权评估值合计为 262,229.7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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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生产规模
万t/年

许可
生产规模
万t/年

评估
生产规模
万t/年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林盛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732—842 1878.42 1878.42 83-88 1.4 120 120 120

11年
3个月

11年
3个月

7.70 12,922.24   6.88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二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617—644 2976.01 2976.01 83-88 1.3 150 150 150

15年
4个月

15年
4个月

7.65    19,169.22 6.44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红阳三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529 20944.19 20944.19 80-85 1.4 500 500 500

29年
11个月

29年
11个月

7.80   222,378.87 10.62

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
西马煤矿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洗精煤 648 2869.99 2869.99 80-85 1.3 160 160 160

13年
10个月

13年
10个月

7.70          - 0.00

呼伦贝尔蒙
西煤业有限
公司蒙西一

井

折现
现金

流量法
原煤 97 5097.62 5097.62 75-85 1.3 120 120 120

32年
9个月

32年
9个月

7.80     7,759.46 1.52

1050 262,229.79  

评估
结果

（万元）

单位
评估值
(元/t)

合  计

采矿
回采率
（％）

储量
备用
系数

生产规模 开采
服务
年限

（年）

评估
计算
年限

（年）

折现率
（％）

项目
名称

评估
方法

矿产品
矿产品
价格

（元/t）

剩余
可采储量
（万t）

拟动用
可采储量
（万t）

 

提请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参考上述•采矿权评估报告‣

一并阅读。 

因辽宁环宇矿业咨询有限公司对西马矿采矿权评估值为零，本次评估以

采矿权价款的摊余成本作为评估值。 

(九)或有（涉诉）事项： 

    1、根据（2015）呼商初字第 2 号应诉通知书：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起诉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呼伦贝尔呼盛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支付货款 3873.2054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收 50%自 2015

年 6 月 20 日起算）；2016 年 3 月 31 日，该案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呼商初字第 00002 号•民事调解书‣，经该院主持调

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①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货

款共计 3,873.2054.00 元，自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8 月 28 日分期偿还；

②如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期限偿还每期款项，则自愿

另行给付原告违约金 1,300，000.00 元；③呼伦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如

未能按上述约定期限偿还款项，原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法

院申请执行全部剩余货款及违约金；④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

及违约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⑤各方当事人自愿放弃与本案有关的其他诉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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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经法院调解，第二被告分期偿还所欠货款，该调解协议减轻第二被告呼伦

贝尔呼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偿债压力，期后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不确定

性。 

2、左云县晶峰精煤有限公司（曾用名：左云县新云精煤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左云公司”）自 2011 年 4 月开始与公司从事商品煤贸易，截止 2011

年 9 月末公司预付左云公司货款余额 9,135.35 万元，左云公司以各种原因推迟

发货，之后发现原因系左云公司负责人程军卷款潜逃，2012 年 3 月左云公司

以“职务侵占罪”将公司负责人程军起诉。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向沈阳

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报案，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以“合同诈骗案”立

案。2014 年 12 月 18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沈中刑

三初字第 32 号的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左云县晶峰精煤有限公司的

刑事责任，判处罚金 500 万元，左云公司经理程军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左云公司法人李新生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判

处罚金 50 万元。综合上述情况，公司判断该款项收回可能性较小，对该款项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评估对上述或有（涉诉）事项涉及的往来款项按账面值列示评估值。 

(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

财务报表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25010010 号•审计报告‣，提请本评

估报告使用者在阅读本报告时应参考上述•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是根据所设定的评估目的而出具的，它不得应用于其他用

途； 

(二)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委托方和评估报告载明的其它评估报告使用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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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三)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

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根据现行有关规定，本次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 1 年，即自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当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起 1 年内

实现时，要以评估结果作为底价或依据，还需结合基准日后的期后事项的调整。

超过 1 年，需要重新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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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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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三、评估基准日矿权评估报告； 

四、委估资产清单； 

五、委托方、被评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六、委托方、被评估企业的承诺函；  

七、签字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八、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九、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十、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十一、承办项目人员名单； 

十二、评估说明(仅供备案)； 

十三、评估明细表； 

十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